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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訴判解  ..................................................................................................................................... 
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判決 
───────────────── 
【關鍵字】  

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不存在之訴。 

【事實摘要】 

乙女與甲男未婚懷孕生有A子，甲男於A子出生前即已離家出走下落不明，乙

女惟恐其子因生父不詳而蒙羞，乃商得好友丙男之同意，將A子登記為丙之子，不

久後乙、丙日久生情，兩人於是結婚，20年後乙女待A子成年後告知A子此事，A乃

向法院提起「確認丙、A間親子關係不存在之訴」，以資推翻丙、A間之親子關係。 

【裁判要旨】 

最高法院95年度台上字第1155號判決曰：「提起否認婚生子女之訴，僅限於依

民法第1062條及第1063條第1項推定之婚生子女。倘係不受上開推定之婚生子女提

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不存在之訴，即不受民法第1063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亦非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7號解釋之對象，自非不得提起。因此種訴訟，涉及當事人

身分及血統真實性之認定，應解為人事訴訟之一種，其證據調查程序與人事訴訟目

的不相牴觸者，自應類推上開關於親子關係訴訟程序之規定。」 

【學說速覽】（爭點及爭點說明） 

一、依現行民事訴訟法第589條之規定，親子關係事件之類型並不包括「確認親子

關係存否」之型態，惟依我國學界通說見解，均承認此種訴訟有獨立存在之必要

性，理由如下： 
（一） 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因法律關係存否不明確，致使利害關係人在法

律上之地位有危險，而該危險得以確認判決之方式除去者，即屬法律上有「確

認利益」之主體，得為適格之原告而提起確認之訴；而親子關係亦為法律關係

之一種，自無排除於第247條適用範圍之理由，故因親子關係存否不明確而法

律上享有確認利益之人，自得依法提起確認之訴。 
（二） 親子事件之型態複雜，當事人間之糾紛事實及衍生出之法律狀態亦不盡相同，

僅以民事訴訟法第589條所定類型加以規範者，顯有不周延之處，故應承認就

不屬於民事訴訟法第589條所定類型之事件，於當事人有以訴訟請求法院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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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之必要時，得以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訟型態加以救濟。（最高法院62
年度第3次民事庭決議參照）。 

二、學說見解摘要： 
（一） 提訴之限制： 

1. 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僅具補充性，所謂補充性，係指法律上若仍有依其
他訴訟救濟之管道時，則不得以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加以主張，因此如

應提起否認子女之訴、認領子女之訴、認領無效或撤銷認領之訴、確定其

父之訴者，即不得逕行提起本訴，否則訴訟法上其餘親子關係之立法規範，

將成為無意義之具文，此為通說見解。 
2.法律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89條提起其他類型之訴訟，而當事人誤提「確認

親子關係存否之訴者」，法院應行使闡明權令當事人為訴之變更，而不受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446條之限制。 
（二） 當事人適格： 

1. 原告適格： 
(1)原則：僅須有確認利益之人，即得成為適格之原告，故父、母、子女及

具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原則上均得提起此項訴訟。 
(2)例外（釋字587）：在婚生否認之訴中，事實上為該推定婚生子女血統

上真實之生父，不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提起確認他人親子關係不存在

之訴；例如甲夫、乙妻生有A子，A子依民法第1063條第一項之規定推定

為甲夫之婚生子女，惟A子事實上為乙妻與丙通姦所生，此時若甲夫、

乙妻、A子皆不願提起民法第1063條婚生否認之訴加以推翻A子之婚生地

位時，A子之生父丙，仍不得主張自己係法律上有確認利益之利害關係

人而提起「確認甲、A間親子關係不存在」之訴訟，此純粹係因立法政

策之考量，不許與妻子通姦之人得提起訴訟破壞他人家庭之和諧，並間

接揭發他人婚姻中之隱私，故解釋上丙男不得提起確認他人親子關係不

存在之訴。 
2. 被告適格： 

(1)父或母為原告者：以該子女為被告即可。 
(2)子女為原告者： 

A. 駱永家教授見解：應以父母為共同被告，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B. 多數說見解：以對該親子關係有爭執之父或母為被告即可，蓋父及子

女之親子關係與母及子女間之親子關係，依通說見解乃係個別存在而

獨立之親子上法律關係，法律上並無合一確定之必要，且強將對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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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關係無爭執之父或母列為共同被告，法理上亦無堅強之理論依據。 
(3)第三人為原告者時： 

A. 駱永家教授見解：在由第三人所提起之確認他人間親子關係存否之

訴，應以親子關係主體之父母及子女三者為固有必要之共同被告。 
B. 多數說見解：僅須以該子女及對該親子關係有爭議之父或母為共同被

告即可，理由同上。 
（三）訴訟程序之進行：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性質上既屬人事訴訟之一種，故

宜「類推適用」有關親子關係程序之相關規定。但只限於與否認子女之訴、

認領子女之訴、認領無效之訴、撤銷認領之訴、就母再婚後所生子女確定

其父之訴等訴訟之目的不相牴觸時，始有存在之意義。故依類推適用之結

果，其於審理程序上之準則仍應有第589條至第596條規定之適用。 
（四）判決之效力：類推適用第582條之規定，故仍有既判力擴張效力之適用。 

【考題分析】 
 

A男與B女為夫妻，生子C，但A男又與D女同居，D女生一子E，D女主張E為其與

A男所生，乃以A、E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A、E間父、子關係存在。試問： 
（一） 在該訴訟D女須否主張E曾經A男認領？ 
（二） 在該訴訟D女得否為訴訟標的之捨棄？ 
（三） 如法院所為原告D女本案勝訴之判決確定，B、C可否再起訴請求確認A、E間

父、子關係不存在？ （82律） 
 
◎答題關鍵 

一、D女應主張E曾經A男認領： 
若不如此者，則D逕以民法第1067條為訴訟標的提起強制認領之訴即可（詳

前揭「提訴之限制」內文說明）。 
二、D女得否為訴訟標的之捨棄： 

此種訴訟之審理原則類推親子訴訟之相關規定（第589條～第596條），則依

類推適用第594條之結果，則本題爭點即回歸第594條之爭議，亦即： 
（一）適用捨棄說（我國傳統上多數說）：民事訴訟法第594條既未明文排除捨

棄規定之適用，且第596條第1項亦未準用婚姻事件中第574條第1項關於

捨棄效力不適用之規定，顯係立法上有意排除，故親子事件中有關原告

捨棄時之處理，仍應回歸民事訴訟法之一般原則，因此，原告於訴訟中

為捨棄，法院即不必更行調查其他事實及證據，應逕為原告敗訴之判決。 
（二）不適用捨棄說（晚近有力說，日本學說）：親子關係訴訟亦屬身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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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訟，公益色彩濃厚，法律上實無將之與婚姻事件做不同處理之理由，

因此解釋上應排除捨棄之效力，以採「雙面職權主義」為原則。故訴訟

中原告為捨棄者，法院不受其拘束，非必為原告敗訴之判決矣！ 
三、B、C不可再起訴請求確認A、E間父、子關係不存在之訴： 

此乃類推適用第582條規定之結果，使既判力效力擴張及於第三人。 

【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589條、民事訴訟法594條、民事訴訟法595條、民事訴訟法59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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